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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語隨團導遊或翻譯人員補助要點草案 
總說明 

交通部觀光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升旅行業辦理東南亞地區來臺團體旅

客業務品質，並協助新任東南亞語別(泰語、越南語、印尼語及馬來語)導遊累

積接待經驗與服務能力及儲備接待人才，以供應市場需求，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重點如下： 

一、本要點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本要點所稱東南亞語言別定義。(第二點) 

三、本要點補助對象。(第三點) 

四、旅行業申請補助範圍及原則。(第四點、第五點) 

五、旅行業應遵守義務及違反效果。(第六點) 

六、申請補助及核撥規定。(第七點至第九點) 

七、補助對象之查核及處理。(第十點至第十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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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語隨團導遊或翻譯人員補助要點草案 

對照表 
條 文 說 明 

一、交通部觀光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升新

任東南亞語導遊接待服務經驗與技能及儲

備接待東南亞地區來臺團體旅客業務人

才，特訂定本要點。 

一、揭示本要點目的。 

二、本要點所稱東南亞語係指泰語、越南語、

印尼語及馬來語。 

一、東南亞語之定義。 

二、依據目前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

所列外國語應考類科訂定。 

三、本要點補助對象為辦理接待東南亞地區來

臺團體旅客業務之綜合旅行業、甲種旅行

業(以下簡稱旅行業)及依本要點規定隨團

翻譯並通過一百零六年專門職業技術人員

外語導遊人員考試之人員。 

明訂本要點補助對象。 

 

四、旅行業依法辦理接待東南亞地區來臺團體

旅客業務及下列事項時，得向本局申請補

助： 

(一)安排首次領取東南亞語導遊人員執業

證未滿三年者、導遊人員執業證加註東

南亞語訓練別二年效期內者，或重行參

加導遊人員職前訓練結業並領(換)取

東南亞語導遊人員執業證未滿三年者

(以下簡稱隨團導遊人員)隨團訓練。 

(二)安排具通曉東南亞來臺團體旅客語別

能力人員隨團翻譯(以下簡稱隨團翻譯

人員)。 

一、本要點補助事項。 

二、本點各款要件規定，係為鼓勵旅

行業提供新任東南亞語導遊人員

帶團機會，增進其帶團能力，並

鼓勵通曉該東南亞語別能力之翻

譯人員投入旅遊市場訂定。 

五、本要點補助原則如下： 

(一)每團僅能擇一申請一名隨團導遊人員

或隨團翻譯人員補助(以下簡稱隨團人

員)。 

(二)每團每日最高覈實補助隨團人員食宿

費用新臺幣二千元，每團上限新臺幣壹

萬元。 

(三)每名隨團人員之補助以二次為限。 

本要點補助原則。 

六、旅行業不得向隨團人員索取任何費用，經

舉證並查證屬實者，本局不受理該申請

案；已補助者，旅行業應依本局所定期限

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 

旅行業申請補助應配合事項及違反之

處理。 

七、旅行業申請補助，應於接待團體旅客入境

三日前，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局提出： 

(一)申請表(如附件一)。 

旅行業申請補助提出期限及應備文件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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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業務導遊及隨團導遊(須符第四點

第一款規定)執業證影本。 

(三)隨團翻譯人員語言能力釋明文件(須符

第四點第二款規定)。 

(四)團體旅客名冊。 

(五)行程表。 

八、旅行業申請案件經本局審核通過者，應於

接待行程結束次日起二十日內，檢具下列

文件向本局申請核撥補助款： 

(一)領據。 

(二)隨團人員實支食宿支出憑證正本。 

(三)旅行業責任保險單影本(須有隨團人員

資料)。 

(四)隨團人員之隨團照片及影音光碟(須

為.jpg檔案格式，並建立目錄)。 

(五)旅行業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旅行業申請核撥補助款期限及應備文

件。 

九、依本要點規定隨團翻譯人員，經報考一百

零六年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外語導遊人員考

試獲錄取者，得於考選部公布錄取名單次

日起十五日內，由旅行業協助檢具申請表

及下列隨團翻譯人員資料，向本局申請補

助該次考試報名費，經本局審核通過後撥

付該隨團翻譯人員。 

(一)領據。 

(二)准考證影本。 

(三)考試報名費用收據影本。 

(四)成績及格結果通知書影本。 

(五)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六)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依本要點規定隨團翻譯人員通過導遊

人員考試者，報名費用(一百零五年度

為新臺幣壹仟捌佰元整)補助及申請

文件規定。 

十、本局依受理日期為審查先後順序，受理申

請補助經費達預算額度上限時，即停止受

理申請。 

申請補助案件審查順序及停止受理規

定。 

十一、申請補助期限自本要點生效日起至一百

零六年四月三十日或本案補助經費用罄

時。所需經費由觀光發展基金支應。 

本要點實施期限及經費來源。 

十二、本局得不定期對補助對象查核其辦理補

助事項之成效及查核有無符合本要點所

定目的，受補助對象應提供必要之協

助，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如有

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情事，本局得停

止補助或命其繳回補助經費。 

受補助對象之查核規定。 

十三、受補助對象如有虛報、浮報或提供不實

資料等情事者，應依本局所定期限繳回

該部分之補助經費。本局並得依情節輕

受補助對象查核結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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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對其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